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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北开 放 大学 文 件

冀开大校字〔2023〕71 号

关于印发《河北开放大学质量督导工作先进单
位及先进工作者评选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开放大学，省校相关部门：

为充分发挥质量督导工作作用，调动质量工作参与主体的积

极性，形成良好的质量督导工作激励机制，学校制定了《河北开

放大学质量督导工作先进单位及先进工作者评选办法》，现予印

发。请各单位各部门结合工作实际，做好贯彻落实。

附件:河北开放大学质量督导工作先进单位及先进工作者评

选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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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)

河北开放大学

2023 年 7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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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河北开放大学质量督导工作先进单位及
先进工作者评选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。

为把我校建成高水平开放大学，充分发挥质量督导工作作用，调

动质量工作参与主体的积极性，形成良好的质量督导工作激励机

制，设立质量督导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奖项。

第二条 质量督导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每年评选一次。

第二章 评选范围

第三条 质量督导工作先进单位，主要面向各市开放大学、

县级开放大学和省校办学部门进行评选。

第四条 质量督导先进工作者，主要面向全省开放大学从事

质量督导工作（包括教学督导、教学检查、质量监控、评价评估、

满意度调查等）的工作人员进行评选。

第三章 评选条件

第五条 质量督导工作先进单位评选条件

1.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

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紧跟全面深化教育改革步伐，紧紧围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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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，统筹推进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
2.认真贯彻落实《河北开放大学（体系）改革发展方案》《河

北开放大学（体系）质量督导工作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质量督导工作

机构健全，充分发挥质量督导工作在规范办学活动、提高办学质

量和水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，较好地推动质量建设工作。

3.单位领导高度重视质量督导工作，把质量督导工作列入本

单位议事日程。配强质量督导工作人员，质量督导工作保障有力。

4.质量督导工作制度落实到位，督导工作有计划，能有效开

展各项质量督导工作。在质量督导方法上有创新，质量督导成效

突出。

5.本单位网上教学数据良好。

6.在各类教育教学督导检查过程中没有发生质量事故。

第六条 质量督导先进工作者评选条件

1.坚定政治方向，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，遵守国家法

律法规。熟悉党和国家的教育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和质量督导业

务，积极开展质量督导工作。

2.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关心爱护学生，为人师表，师德

高尚。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出色履行质量督导工作职责，

具有奉献精神。

3.熟悉远程教育教学规律，业务精湛，在质量督导工作中结

合教育教学改革实践，积极进取，认真钻研，工作具有一定的开

创性，成绩突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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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深入教育教学、管理服务中开展经常性督导，积极参与学

校重大工作、活动，对规范学校办学、创优提质起到了有效监督

和指导作用，效果明显。

5.工作中坚持原则，廉洁自律，没有任何违规违纪现象。

第四章 评选程序和要求

第七条 评选工作主要采取县校申报、市校初审推荐、省校

评审确定的方式进行。

第八条 各市开放大学负责对本单位和所辖县级开大质量督

导工作先进单位和质量督导先进工作者进行初选，并将初评结果

推荐至省校评选。

第九条 省校组织专家组对参评的质量督导工作先进单位和

质量督导先进工作者进行评审，评审结果报学校领导审定。

第十条 评审结果在河北开放大学网站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

工作日，公示期满无异议后，确定表彰结果。

第十一条 评选要求

1.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择优的原则。

2.坚持实事求是，重在实效、实绩。

第五章 表彰与奖励

第十二条 河北开放大学对评选出的质量督导工作先进单位

和质量督导先进工作者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。获得先进单位和先

进工作者的所在学校可以结合当地实际发放一定的物质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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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校质量督导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河北开放大学 2023 年 7 月 1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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